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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与法院之宪法关系思考 

蒋惠岭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53】【字号：大 中 小】 

 

  提要： 

  作为我国政治和宪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与法院之间的关

系，在近年里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成为司法的焦点。从人大甩掉“橡皮图章”的帽子到人大评

议法院办理的案件，从各地制定人大监督司法机关条例到监督法草案的一读，人大与法院关系，牵

动着人们对法治的关注与信心。本版将以宪法所规定的人大与法院之间的关系为依据，研究建立符

合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人大与法院之间的科学关系的内涵，比较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人大与法

院之间的关系的异同，介绍英国在议会与法院关系上的一些做法。编者希望通过本版的努力，进一

步引起各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原则做出贡献。 

  国外议会与法院之间的基本关系 

  议会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在我国指人大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在各国都是一个重要、敏感、微妙

的话题，因为其中涉及政治文明中两个无比重要的领域：一是民主，二是法治。如果过度放纵司法

权，则可能构成对议会民主的威胁；如果让议会对法院有过多的控制，则又可能招致破坏司法独

立、违反法治原则之恶名。因此，正确建立、处理议会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维护代议机关

的民主性，保证民主的顺利实现，同时又能从深层次上维护司法机关的法律纯粹性，确保法治原则

的实现，其意义之重大，不只是体现在法治方面，而且体现在政治民主方面。而一旦两者之间的关

系不合理、不科学，则可能造成民主、法治两败俱伤。 

  综合考察不同国家议会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两者最常在以下领域发生往来，即：宪法

和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司法行政权力来源和控制、法官的控制、案件的审判、日常工作关系等。因

此，各国形成了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一些基本做法。 

  １．议会产生或撤销法院，任免法官。尽管各国政体不尽相同，但议会对法院的产生、撤销、

法官任免、权力来源等通常起决定性作用。即使在十分强调司法独立的国家，法官的产生也会与议

会有直接关系。有的国家由议会批准（同意）对法官的任命，有的由议会参与遴选（议员的作用表

现在一个混合式的司法委员会中），有的则直接由议会任命法官。法院司法权力的范围、行使程序

等也都由议会通过法律形式决定。 

  ２．法院独立审判，排除议会干预。尽管议会行使对法院组织、法官任免的控制权，但对于法

院所主管的事务，即法院针对具体案件的审判活动，各国议会均严守“放手”、不干预的原则。在

实行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体的美国是如此，在实行议会至上、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也是如此，在司法

权力不甚强大的实行“半总统制”的法国也不例外。实际上，这种戒律已经不只是宪法规定的司法

独立原则的要求，而且成为人们法治信念的依赖。如果议会的任何行为，即使是职权以内的行为可

能影响司法独立，社会便感觉到失去了安全保障。 

  ３．议会对法院行政事务的控制。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只有在强有力的司法行政保障之下才

可能正常运行，而一些国家的法院自己并不决定和管理司法行政事务。这些权力的核心一部分往往

掌握在议会手中，如预算批准、法官职位增加、工资制度等。但对于议会来说，这种权力与其说是

一种“控制”，不如说是一种义务，因为议会在通常情况下根本不敢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法院，干

扰独立审判。即使议会在“忍无可忍”时行使某些特权，也会表现得非常慎重。 

·今夜，老大陆无语 

·别了，陈水扁 

·中华民族社会制度和平竞争的... 

·林达：在台湾看选举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献身... 

·台海危机暂时化解 

·祝福台湾人民 祝福中华民族 

·马英九课题：从“好人”到“... 

·中国不适合民主直选吗？ 

·国民党八年沉浮录 

·人口、猪口与官口 

·最近亚洲的多场选举好得让人吃惊 

·阮思余：以最大力量捍卫台湾... 

·我们被……民主包围了 

·警惕台上的骗子，莫做台下的傻子 

·改革开放与小平同志的一个重... 

·“高票当选” 并不意味着“... 

·北京“低价公交”的不可持续性 

·周天勇：行政体制改革应有“... 

·不妨实行官邸制 

·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基金课题/项目招

标启事 

·杜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方法培训班

报名通知 

·民政部2008年加强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理论研究课题指南 

·《中国非营利评论》约稿函 

·“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方法”学术研讨

会征文通知 

·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

结果公布 

·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青年实践者发展

项目实习生招募通知 



  ４．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不论在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

都行使对立法活动的违宪审查权。这种约束对于议会来说是一件不太容易接受的事，因为无论是地

位、荣誉、代表性，法院都无法与议会相比。但是，作为法治原则中的重要一环，违宪审查必不可

少，而这一权力又不可能交给行使立法权力、商议国家大事的议会行使。同时，由于违宪审查属于

司法性质的法律事务，由法院（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负责可谓再恰当不过。当然，当法院宣布某

项立法违宪后，议会通常会或强或弱地作出反应，但这种反应只能是修改法律或者重新制定法律，

而不是对法院的任何报复行为。 

  ５．法院的司法活动必须遵从立法意图。司法机关的主要工作方式就是在审理具体案件时解释

和适用法律，而立法机关（议会）的主要“产品”就是立法。所以，法院能否正确理解立法之原

意，便成为影响两种权力间平衡的主要原因。作为司法机关，法院有义务以立法意图为其解释和适

用法律的指针（除非根据一些新的现代法律解释理论，如动态解释法，另作解释）。如果立法机关

认为法院的裁判没有真正体现立法意图，则可以通过新的立法（有的也称立法解释）来推翻、代替

司法机关的解释。但是，这种立法解释并不能动摇法院按照司法解释已经审结的案件。 

  ６．相互尊重与礼让。这种关系似乎不太适宜用于两个政权机关之间的宪法关系，但是各国均

特别强调议会与法院之间、政府与法院之间的这种关系，即使在考虑十分严肃的法律问题时，无论

是学者，还是法官和政府官员都不会忘记这一关系的重要性。这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共生

关系、政治目标的根本一致性以及人类社会活动规则直接相关。政治、法治、国家、社会、人民、

经济、战争等是所有官员共同考虑的重要事务，法院、政府、议会都会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本

位”，以适应那些共同的要求。在机关人员、事务、日常交往等方面，法院和议会都有着足够的修

养、胸怀、耐性、尊重、礼貌来处理相互的关系，以保持和谐的工作环境、氛围、人际关系，为实

现长远、统一的目标创造条件。正是因为对这种关系的共识，即使在实行严格三权分立的国家，法

院与议会之间真正发生冲突的机会也是极少的。 

  我国人大与法院之间的新型关系 

  中国的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我国宪法规定了人大与法院之间的基本

关系： 

  １．人大产生法院。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

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２．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则。这一原则

是各国公认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其内涵之丰富，实际上足以抵制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当干预。宪法

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没

有排除国家权力机关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同时国家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也是要保障法院实施依法

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 

  ３．法院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可以说这是人大与法院之间关系的具体内容。对此，我

国宪法中有数个条文作出规定。可以说，我国宪法对于人大对法院的监督范围和方式作了与独立审

判原则相一致的规定，而没有采取人大对行政机关同样的监督。人大不能撤销法院对具体案件的裁

判或其他决定，对于“报告工作”方式的适用也只限于行政机关。可见，宪法的这些具体规定，特

别是与监督行政机关不一样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审判机关的性质和审判权力的客观规律。 

  关于如何构建我国新型的人大与法院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我们除了遵循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外，同时，还要全面、客观、实际地研究和分析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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